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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中医办发„2021‟14号                签发人：吕晓东 

关于印发《辽宁中医药大学大学生自主 

创业扶持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学校各单位、各部门： 

现将《辽宁中医药大学大学生自主创业扶持基金管理办法》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辽宁中医药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1年 5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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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中医药大学大学生自主创业 

扶持基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

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国发„2018‟32号），进一步优化

创新创业环境，提升创业带动就业能力，增强科技创新引领作用，

培养和提升我校学生的创新意识、创业能力，鼓励和支持在校大

学生积极投身创新创业实践，切实推动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开创我校学生创新创业工作新局面，学校拨款专门设立大学生自

主创业扶持基金（以下简称“扶持基金”）。为规范扶持基金的使

用和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扶持基金是面向学校大学生自主创业项目的资助资

金，项目负责人应按照创业项目预算的经费使用方向，合理使用

扶持基金并对扶持基金和项目实施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负责。各单

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扶持基金或干涉扶持基金使用。项目指导教师

对扶持基金使用负监督责任，承担项目的学生报销扶持基金时应

由指导教师审核、签字。 

第三条 学校对扶持基金使用实施追踪问效制度，对扶持基

金使用不合理或无明显研究进展的项目，有权终止扶持基金资助

并追回已使用扶持基金。 

第四条 大学生自主创业扶持基金的开支范围主要包括：项

目实施过程中必须的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调研差旅费、出

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等。支付调研差旅费，必



—3— 

须提供调研报告；支付论文版面费和专利等知识产权事务费，项

目组成员学生必须是第一作者。 

第五条 按照当年学校预算安排划拨扶持基金额度。扶持基

金资助期限一年，由项目团队按照扶持基金使用情况编制经费预

算，由项目负责人、指导教师及职能部门签字后报学校计划财务

处。 

第六条 各团队负责人应做到专款专用，按项目期限完成项

目，并上报书面成果，逾期未使用的扶持基金由学校统一收回。 

第七条 项目研究过程中取得的专利等无形资产，按照学校

无形资产管理规定执行。 

第八条 项目研究过程中形成的固定资产，按照学校固定资

产相关管理办法执行。 

第九条 扶持基金的使用及审批按照辽宁中医药大学相关管

理办法执行。 

第十条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创新学院负责解

释。 

 

 

 

 

 

 

辽宁中医药大学创新学院拟文 2021年 5月 18日印发 
 


